






贵健院发〔2025〕96号


贵州健康职业学院
关于印发《贵州健康职业学院校园安全信息
报送制度》的通知

各部门、各系：
现将《贵州健康职业学院校园安全信息报送制度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遵照执行。



贵州健康职业学院
2025年12月12日
贵州健康职业学院校园安全信息报送制度

为进一步规范校园安全信息报送工作，提高信息报送质量和效率，及时应对和处置突发事件，维护师生生命财产安全，根据《贵州省突发事件信息报告工作规定和流程及突发事件分级标准》，结合工作实际，特制定本制度。
第一条 日常校园安全信息报告制度。
（一）信息报送单位：各处（室、部、馆、中心、系）。
（二）信息报送时间：各系实行周报告制度，每周五16：00—17:00各班主任报系，由系分别报送学院学生处和保卫处；各部门实行月报告制度，每月最后一天将本部门当月安全情况报送学院保卫处。
（三）信息报送内容：报告本部门一周来的教学、消防、设施设备、食品安全、矛盾纠纷排查等安全情况。
（四）信息报送方式：书面报告（以邮件方式上传）。
（五）信息报送流程：各处（室、部、馆、中心、系）负责人审核→保卫处→贵州健康职业学院（分管领导或主要领导审核）。
第二条 节假日（不包括寒暑假）、重大节庆、重要会议期间校园安全信息报送制度。
（一）信息报送单位：各处（室、部、馆、中心、系）。
（二）信息报送时间：实行日报告制度，每天16:00—17：
00报送学院保卫处。
（三）信息报送内容：实行零报告制度，有事报事，无事报平安。
（四）信息报送方式：无事时电话报告，有事时书面报告（以邮件方式上传）。
（五）信息报送流程：各处（室、部、馆、中心、系）负责人审核→保卫处→贵州健康职业学院（经分管领导或主要领导审核）→市人民政府（同时抄报省教育厅、市教育局）。
第三条 校园突发安全事故信息报送制度。
（一）报送信息的范围：自然灾害、事故灾难、公共卫生事件、社会安全事件四类突发事件信息，以及突发网络舆情。发生在敏感时间、敏感地区、敏感人群或事件本身比较敏感的突发事件信息。
（二）信息报送单位：各处（室、部、馆、中心、系）。
（三）信息报送时限：初报时间为事发后2小时之内报市人民政府，并按要求及时续报。
（四）信息报送方式及内容
[bookmark: _GoBack]1.初报：电话报告,后补书面报告（以邮件方式上传）。内容包括信息来源、事发时间、事发地点，主要损失及影响等简约信息。
2.续报：书面报告（以邮件方式上传）。内容包括伤亡人数、财产损失、造成后果、事件过程核实数据、危害程度、影响范围、处置措施、保障情况、事件处置进展情况等事态发展过程信息。
3.终报：正式书面报告（加盖单位公章）。内容包括在初报和续报的基础上汇总事件基本情况、处置情况、目前情况、下步工作、善后、重建及评估等事件详细信息。
4.信息报送流程：各处（室、部、馆、中心、系）负责人审核→保卫处→贵州健康职业学院（经分管领导或主要领导审核）→市人民政府（同时抄报省教育厅、市教育局）。
第四条 各处（室、部、馆、中心、系）要建立校园安全信息报送联络员制度，实行“点对点、人对人，专线专人”联络机制，确保信息报送渠道畅通。
第五条 各处（室、部、馆、中心、系）要加强对校园安全报送信息的审核，所上报信息必须经部门领导审核后才能上报，所报信息实行“谁审核，谁签字，谁负责”的责任机制。
第六条 各处（室、部、馆、中心、系）对校园安全责任事故不得瞒报、迟报、漏报、谎报，不得大事小报，不得急事缓报，如有违反，将根据相关纪律规定严肃问责。
第七条 本制度自印发之日起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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